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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情况

为满足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本次变更后的

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变压器、整流器

和电感器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

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软件开发；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机械设备租赁；蓄电池租赁；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动自行车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

材料技术研发；再生资源销售；储能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集中式

快速充电站；工程管理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发电

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电气设备修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互联网数据服务 ；供应链管理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危险化学品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

备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

制造；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软件开发；生产性废

旧金属回收；机械设备租赁；蓄电池租赁；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动自行车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新能源汽车

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

营）；新材料技术研发；再生资源销售；储能技术服

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工

程管理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电场相关装备

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

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发电技术服务；风

力发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电子（气）物理设

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气设备修理；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危

险化学品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第五条经依法登记，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

制造；电池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

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

造；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软件开发；生产性废旧

金属回收；机械设备租赁；蓄电池租赁；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动自行车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新能源汽车

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

营）；新材料技术研发；再生资源销售；储能技术服

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工

程管理服务；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风电场相关装备

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

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发电技术服务；风

力发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电子（气）物理设

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气设备修理；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互联网数据服务 ；供应链管理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危险化学品经营；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变更后的《公司章程》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自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施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审议相关事项并授权公司董事



会指定专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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